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一年级新生优秀奖学金评定细则 

(本细则从 2025 级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起执行) 

 

根据《复旦大学研究生奖助方案实施办法（暂行）》文件精神，以评奖、评优为抓手，激励和促进研

究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科学指导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一年级新生优秀奖学金评定工作，特制订本细则： 

一、 组织机构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一年级新生优秀奖学金评审由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组织完成。 

1.学院成立由党委书记、院长为组长，主管研究生工作副院长、主管学生工作党委副书记、专业学位

项目负责人、导师代表、研究生工作组组长及新生班级辅导员为成员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

员会。该评审委员会负责制定奖学金的评审实施细则并组织评审，并对该细则享有最终解释权。 

2.评审委员会下设评审申诉协调小组。对于奖学金评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以提请申诉协调小组予以

调查和协调，并由申诉协调小组递交至评审委员会进行最终裁定。 

二、评选对象 

以推免方式入学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一年级新生。 

三、评选条件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德。 

2.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良好的学习态度。 

3.入学成绩优秀。 

四、奖项设置及评定原则 

1.设奖金额及比例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一年级新生优秀奖学金分为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设奖名额：特等奖 3 人，一等奖 3 人，二等奖 9 人，三等奖 15 人。 

奖金额度：特等奖 12.90 万元/人，一等奖 7.5 万元/人，二等奖 4 万元/人，三等奖 1 万元/人。 

2.奖学金评定原则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一年级新生优秀奖学金评定按照以下原则执行： 

第一，在各级奖项评定中，院内推免和夏令营直升同学，按照1:2的比例分配获奖名额。 

第二，院内推免和夏令营直升同学，不分专业，分别按照录取成绩由高到低依次排序，参加各级奖项

评定。 

第三，在各级奖项评定中，如出现成绩并列，并列者获评同级奖学金，占用该等级相应名额；如出现

末位并列超出该等级设奖名额的情况，则并列者获评同级奖学金，增加该等级设奖名额，奖励至并列名次

截止，同时相应减少后续等级设奖名额。 

五、评定程序 

1.有意向参加评选的研究生递交优秀奖学金申请材料。 



2.学院根据推免生录取情况，组织新生优秀奖学金评审。 

3.初评并递交学院奖学金评审小组审议。 

4.评审结果公示并上报校研究生工作部。 

六、其他说明 

1.发生以下情况者，取消新生优秀奖学金： 

（1）评审结果公示期结束之前未缴纳学费。 

（2）经查实在报名材料中隐瞒事实或有虚假内容。 

2.处于休学或保留学籍状态的研究生，保留新生优秀奖学金，待完成各项手续后予以发放。 

3.有以下情况者，降低新生优秀奖学金等级，直至取消： 

（1）无故不参加新生入学教育考试或考试不及格。 

（2）入学后经查实有违反校纪校规行为。 

（3）学校认定的其他行为。 

4.信息公开制度 

（1）信息公布的地点：经济学院三楼学生服务中心公告栏。 

（2）获奖名单公示期为一周，自信息公布之日起计算。 

 

最终解释权属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2024年9月 


